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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總
序

一

寶
山
縣
再

續

志

新

志

備

稿

總
序

新
修
志
書
其
例
有
二
一
爲
重
修
合
前
人
各
書
裒
集
以
成
而
仍
明
注

出
處
如
吳
從
政
襄
沔
記
宋
如
愚
劍
南
須
知
此
一
例
也
一
爲
續
修
就

古
人
之
書
廣
續
成
編
如
無
名
氏
續
襄
陽
耆
舊
傳
熊
欣
豫
章
舊
志
後

撰
此
又
一
例
也
大
抵
時
代
緜
遠
前
人
著
述
不
止
一
種
且
互
有
出
入

必
須
櫽
括
以
爲
理
董
者
則
用
前
例
若
歷
年
未
久
前
人
著
作
無
多
可

以
據
依
而
成
續
編
者
則
用
後
例
寶
山
自
勝
朝
雍
正
三
年
始
行
分
治

乾
隆
十
年
纂
成
志
書
十
卷
此
爲
第
一
次
志
光
緖
八
年
重
修
爲
十
四

卷
卽
續
志
中
所
謂
前
志
也
續
志
十
七
卷
成
於
民
國
十
年
其
記
載
則

起
光
緖
八
年
訖
民
國
六
年
中
間
僅
三
十
六
年
距
光
緖
重
修
之
時
並

非
久
遠
且
前
志
尙
稱
完
善
故
不
用
重
修
而
用
續
編
仍
於
卷
末
附
前

志
校
勘
記
如
干
條
以
補
正
其
違
誤
法
至
善
也
今
之
再
續
志
則
自
民

國
七
年
至
民
國
十
七
年
六
月
上
海
市
與
本
縣
劃
分
區
域
之
日
仍
於

十
七
年
七
月
以
後
至
二
十
年
六
月
止
就
劃
分
以
後
之
全
縣
狀
况
分

編
若
干
目
爲
將
來
續
脩
新
志
之
準
備
定
名
爲
新
志
備
槀
互
相
銜
接

有
條
不
紊
葭
於
斯
役
忝
居
監
修
之
職
屢
與
委
員
會
及
編
纂
諸
君
子

往
復
討
論
旣
以
代
去
而
獲
觀
厥
成
實
與
闔
邑
人
民
同
深
慶
幸
屬
爲

弁
首
其
曷
敢
辭
抑
聞
之
地
方
文
化
愈
發
達
則
其
著
述
愈
詳
備
有
詳

備
之
著
述
復
可
爲
將
來
發
達
之
基
礎
互
相
爲
因
歷
試
不
爽
寶
邑
當

江
海
之
處
扼
淞
滬
之
要
事
物
至
蕃
蛻
變
至
速
幾
於
日
新
月
異
而
歲

不
同
前
經
內
政
部
曁
本
省
政
府
之
督
促
與
指
導
益
以
諸
君
子
之
努

力
專
從
民
生
國
計
及
發
展
地
方
之
要
端
再
三
致
意
爲
有
系
統
之
記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總
序

二

載
而
仍
與
往
昔
史
例
相
符
斟
酌
於
古
今
中
外
之
所
宜
以
著
明
歷
次

進
化
之
跡
可
爲
將
來
施
政
之
準
繩
豈
第
循
例
載
筆
爲
粉
飾
承
平
之

具
已
哉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九
月
九
日
武
進
吳
葭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序

一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序

寶
山
之
爲
邑
據
江
海
之
衝
與
上
海
市
相
毘
連
談
市
政
者
每
並
稱
上

寶
而
敎
育
文
化
若
曁
南
同
濟
勞
動
各
大
學
皆
年
需
費
至
三
十
餘
萬

金
若
東
方
圖
書
館
庋
藏
書
籍
幾
至
四
十
萬
册
凡
此
數
者
其
規
模
之

宏
占
地
之
廣
他
處
無
與
倫
比
而
皆
位
乎
寶
山
境
故
吾
謂
上
海
爲
全

國
之
上
海
則
寶
山
亦
當
爲
全
國
之
寶
山
非
一
邑
所
得
而
私
也
其
記

載
之
宜
亟
可
知
也
憶
八
九
年
前
識
錢
先
生
淦
於
滬
上
時
先
生
方
纂

寶
山
續
志
甫
脫
稿
寓
廬
對
榻
娓
娓
談
不
倦
未
幾
書
成
見
寄
讀
之
粲

然
明
備
矣
今
時
閱
十
年
而
王
先
生
鍾
琦
纂
再
續
志
又
將
吿
成
嗚
呼

何
其
盛
也
余
之
識
王
先
生
也
在
今
歲
之
春
一
見
握
手
卽
以
再
續
志

序
爲
委
余
遜
謝
昨
者
忽
郵
示
成
稿
督
序
益
急
竊
念
敝
邑
之
擬
修
志

亦
久
矣
不
才
如
余
曩
年
與
錢
先
生
同
時
任
纂
修
之
職
雖
草
就

例

迄
未
成
書
而
寶
山
則
一
續
再
續
而
不
已
余
方
慚
赧
之
不
暇
其
何
能

有
言
哉
昔
章
實
齋
有
州
縣
當
立
志
科
之
議
謂
州
縣
之
志
不
可
取
辦

於
一
時
則
平
日
當
特
僉
典
吏
之
明
於
文
法
者
充
其
選
而
立
爲
成
法

俾
如
法
以
紀
載
積
數
十
年
之
久
則
訪
能
文
學
而
通
史
裁
者
筆
削
以

成
書
夫
志
科
之
意
美
矣
然
平
日
采
訪
儲
納
旣
已
備
詳
無
缺
則
五
六

年
或
七
八
年
卽
整
理
而
修
輯
之
事
誠
易
易
乃
實
齋
之
意
以
爲
筆
削

成
書
必
待
遲
之
數
十
年
之
後
何
也
蓋
時
近
則
好
惡
多
而
是
非
未
定

故
也
今
各
縣
旣
未
有
志
科
之
設
則
少
其
年
歲
而
勤
其
修
輯
法
之
善

無
逾
於
此
者
矣
矧
寶
山
聲
明
文
物
交
通
繁
盛
爲
全
國
所
屬
望
記
載

尤
不
容
稍
緩
者
乎
我
因
之
有
感
焉
是
志
之
距
續
志
纔
十
稔
耳
而
友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序

二

朋
中
如
錢
先
生
淦
施
先
生
贊
唐
錢
先
生
衡
同
金
先
生
其
照
皆
久
成

宿
草
名
列
書
中
卽
政
事
風
俗
敎
化
亦
更
大
異
於
前
益
令
人
不
能
無

老
成
彫
謝
風
會
變
遷
之
懼
已

民
國
二
十
年
雙
十
節
金
山
高
燮
謹
序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序

一

序民
國
十
七
年
江
蘇
通
志
局
成
立
省
府
通
行
各
縣
同
時
修
縣
志
令
下

或
者
曰
我
邑
修
志
才
十
年
餘
耳
可
不
必
修
時
武
進
吳
公
稼
農
長
邑

事
適
市
縣
畫
界
區
域
變
更
以
爲
是
亦
寶
山
一
大
紀
念
且
制
度
改
革

時
勢
變
遷
繼
續
修
纂
是
邦
人
士
之
責
招
各
公
團
領
袖
集
議
辦
法
並

以
鍾
琦
主
縣
款
產
事
屬
籌
款
進
行
爰
商
之
印
君
湘
孫
浦
君
擷
英
擬

具
意
見
書
達
省
報
可
組
織
委
員
會
於
十
八
年
七
月
開
始
釆
訪
十
月

着
手
編
纂
翌
年
六
月
初
稿
始
定
竊
以
志
者
史
也
史
以
物
質
人
文
二

者
爲
要
素
此
十
年
餘
之
物
質
也
人
文
也
或
耳
所
親
聞
目
所
親
覩
以

視
前
哲
之
追
敍
數
十
百
年
前
事
實
其
難
易
爲
何
如
耶
鍾
琦
譾
陋
有

前
志
續
志
之
良
好
師
承
委
員
會
曁
編
纂
諸
君
之
指
導
贊
助
猶
恐
述

焉
弗
詳
貽
毛
舉
之
譏
博
訪
周
諮
惟
日
不
足
始
獲
如
期
蕆
事
作
邑
志

之
一
小
結
束
聊
以
補
纂
修
續
志
末
獲
卒
業
之
過
至
斯
志
編
纂
標
準

具
詳
凡
例
茲
不
贅
焉

共
和
二
十
年
五
月
王
鍾
琦
謹
序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凡
例

一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凡
例

一
本
志
卷
目
體
例
悉
照
續
志
其
卷
首
之
黨
務
記
卷
末
之
編
纂
始
末

記
參
酌
省
發
通
志
擬
目
增
入

一
本
志
起
訖
年
代
自
民
國
七
年
接
續
續
志
托
始
至
十
七
年
六
月
市

縣
畫
界
終
止

一
本
志
各
卷
子
目
以
時
勢
潮
流
政
令
互
異
略
有
損
益
特
於
增
出
子

目
之
下
撮
敍
緣
由
俾
易
明
瞭

一
前
志
續
志
志
目
均
有
敍
例
昉
自
班
書
省
縣
志
均
仿
其
例
表
襮
著

者
之
精
意
本
志
銜
接
續
志
大
體
並
無
變
更
故
不
再
贅

一
人
物
志
照
前
志
續
志
略
變
標
目
已
於
卷
內
分
敍
理
由
標
準
茲
不

贅
述

一
本
志
前
後
起
訖
時
期
視
續
志
尤
短
與
其
失
之
簡
毋

失
之
繁
故

章
程
規
則
蒐
羅
檔
案
紀
載
不
厭
求
詳

一
物
質
名
稱
今
昔
容
有
改
變
例
如
交
通
志
之
滬
甯
鐵
路
今
稱
京
滬

鐵
路
但
記
敍
昔
年
事
實
仍
用
舊
名
其
他
倣
此

一
通
志
擬
目
補
遺
列
卷
末
但
分
類
編
列
殊
嫌
瑣
碎
故
仍
於
各
子
目

內
依
類
補
載
但
加
補
字
以
期
醒
目

一
本
志
經
委
員
會
組
織
之
審
查
會
審
查
定
稿
人
物
志
並
先
油
印
分

發
各
市
鄕
取
决
多
數
同
意
以
期
公
允

一
本
志
定
名
於
志
稿
完
成
時
通
函
表
决
多
數
同
意
適
用
今
名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目
錄

一

實
山
縣
再
續
志
目
錄

卷
首總

序
序
一

序
二

凡
例

黨
務
記

卷
一輿

地
志

沿
革

形
勝
無

續

界
址
無

續

沙
洲

市
鎭

戶
口

圖
圩

面
積
已

詳

圖

圩

不

另

立

表

土
質
無

續

氣
候
無

續

卷
二水

利
志

江
海
無

續

堤
防
石

梗

護

塘

森

林

坿

東
塘
無

續

西
塘
無

續

河
渠
無

續

涵
洞
閘

壩

坿

治
蹟
民

濬

兵

災

工

賑

坿

濬
法
禁

令

坿

卷
三營

繕
志

城
垣

海
塘

壇
廟

公
署
監

獄

坿

局
所
其

他

公

共

建

築

坿

路
街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目
錄

二

津
梁

卷
四財

賦
志

考
賦
無

續

額
徵

蘆
課

蠲
減

鹽
法
無

續

征

不

續

洋
商
年
租
無

續

縣
地
方
稅
帶

征

經

費

雜

捐

補

助

費

坿

公
款
公
產
敎

育

款

產

坿

卷
五禮

俗
志

祀
典
無

續

褒
揚
重

遊

泮

宮

坿

風
俗
方

言

坿

節
序

寺
觀

敎
會

卷
六實

業
志

農
業

漁
業
增

工
商
業
商

埠

坿

農
工
商
會

卷
七敎

育
志

書
院
無

續

勸
學
所
敎
育
局
縣

視

學

縣

督

學

勸

學

員

學

務

委

員

敎

育

委

員

坿

敎
育
會

學
校
敎
育
畢

業

人

員

敎

育

人

員

坿

社
會
敎
育

卷
八交

通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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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目
錄

三

縣
道

市
鄕
道

馬
路

長
途
汽
車

航
路

郵
遞

電
信

卷
九兵

防
志

防
軍

炮
台
營
署
無

續

圑
防

兵
事

卷
十警

務
志

縣
警
察
保

衞

團

司

法

警

察

坿

商
埠
警
察

水
上
警
察

消
防

保
健
禁

烟

坿

卷
十
一

救
卹
志

倉
儲
無

續

救
助

恤
亡

災
振

卷
十
二

職
官
志

縣
職
續

文

職

政
績

卷
十
三

選
舉
志

科
貢
無

續

仕
進

封
贈
無

續

廕
襲
無

續

公
職

勳
奬
不
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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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目
錄

四

卷
十
四

人
物
志

事
略
一

事
略
二

事
略
三

列
女

卷
十
五

藝
文
志

書
目

金
石

卷
十
六

名
勝
志

古
蹟

園
林

會
館

祠
墓

卷
十
七

雜
志軼

事

淸
丈
志
餘

卷
末續

志
校
勘
記

編
纂
始
末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黨
務
記

一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卷
首

黨
務
記

黨
務
工
作
在
元
年
時
邑
中
學
子
已
有
加
入
同
盟
會
者
十
五
年
七
月

誓
師
北
伐
蘇
省
在
軍
閥
孫
傳
芳
淫
威
之
下
覺
悟
份
子
競
起
組
織
黨

部
是
年
八
月
本
縣
第
一
第
二
區
區
黨
部
成
立
艱
危
奮
鬥
由
秘
密
而

公
開
風
雲
變
幻
黨
基
杌

熱
忱
同
志
苦
心
經
營
撫
今
追
昔
彌
增
感

喟
前
事
不
忘
後
事
之
師
述
黨
務
記

同
盟
會
時
期
民
元
國
民
黨
分
坿

淸
光
緖
末
葉
留
東
同
志
趙
正
平
袁
希

洛
加
入
同
盟
會
宣
傳
民
族
主
義
並
鼓
吹
擴
張
民
權
在
國
內
互
助
進

行
者
蔡
增
譽
楊
璠
邵
曾
鍔
章
復
仁
李
維
勳
後

改

名

中

一

等
灌
輸
軍
學
界

革
命
知
識

民
國
初
元
國
民
黨
總
部
成
立
本
縣
設
分
部
於
羅
店
隸
黨
籍
者
一
百

七
十
餘
人
孫
啓
麟
任
分
部
長
范
迪
彝
副
之
至
洪
憲
稱
帝
總
部
攖
黨

錮
分
部
遂
無
形
解
散

祕
密
時
期

十
五
年
八
月
由
張
京
石
凌
太
荒
蔡
有
常
譚
翼
鵬
顧
煕

呂
兆
平
陳
造
風
等
祕
密
在
城
市
劉
行
等
處
組
織
黨
部
奔
走
各
處
祕

密
宣
傳
徵
求
同
志
雖
處
於
孫
傳
芳
淫
威
之
下
同
志
間
革
命
精
神
毫

不
稍
減
十
六
年
二
月
七
日
在
上
海
法
租
界
望
志
路
江
蘇
省
黨
部
正

式
成
立
縣
黨
部
凌
太
荒
任
常
務
委
員
革
命
空
氣
益
形
濃
厚
時
孫
傳

芳
軍
事
初
敗
劣
紳
惡
董
助
以
餉
糈
本
黨
同
志
發
表
宣
言
施
以
警
吿

乃
大
遭
忌
恨
呂
兆
平
同
志
因
以
出
亡
各
同
志

密
集
滬
努
力
奮
鬥

同
志
之
加
入
者
益
衆
分
工
合
作
成
效
大
著
凌
太
荒
呂
兆
平
等
二
十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黨
務
記

二

餘
人
奮
起
從
戎
投
效
於
前
國
民
革
命
軍
新
編
第
十
六
師
師
長
何
嘉

祿
麾
下
殺
敵
於
張
堰
金
山
衞
一
帶
沙
場
效
命
血
戰
兼
旬
孫
兵
盡
退

東
南
半
壁
得
吿
肅
淸
凌
同
志
等
均
有
功
焉

公
開
時
期

十
六
年
三
月
十
九
日
國
民
革
命
軍
第
一
軍
第
一
師
蒞

滬
卄
三
日
由
滬
到
淞
全
縣
民
衆
迎
候
黨
軍
歡
呼
萬
狀
縣
黨
部
卽
由

上
海
遷
至
城
西
公
園
前
縣
議
事
會
公
開
辦
公
聘
馮
邁
櫻
同
志
爲
祕

書
遂
卽
組
織
各
種
民
衆
團
體
各
農
民
協
會
商
民
協
會
敎
育
協
會
並

開
縣
民
大
會
宣
揚
黨
義
討
論
問
題
民
氣
發
揚
於
斯
最
盛
時
同
志
等

皆
奔
走
辛
勤
朝
夕
從
事
費
用
悉
由
私
人
籌
墊
顧
煕
同
志
犧
牲
獨
多

工
作
人
員
均
盡
義
務
四
月
七
日
羅
店
土
豪
李
星
聯
闖
入
第
四
區
黨

部
汚
辱
總
理
遺
像
縣
黨
部
正
欲
加
以
懲
處
詎
李
某
忽
遁
滬
用
重
金

賄
賂
前
東
路
軍
前
敵
總
指
揮
部
政
治
部
並
聯
合
惡
勢
力
與
黨
部
爲

難
致
一
線
靑
白
曙
光
又
罩
雲
霧
黨
事
之
不
幸
亦
地
方
之
不
幸
也

特
別
委
員
會
時
期

黨
國
不
幸
甯
漢
分
裂
四
月
十
八
日
國
民
政
府

建
都
南
京
實
行
淸
黨
共
產
黨
卽
不
容
於
我
黨
而
一
般
土
豪
劣
紳
竟

竊
取
淸
共
之
名
乘
機
紛
起
對
在
黨
忠
實
同
志
明
攻
暗
擊
百
計
謀
害

怨
遭
不
白
者
不
可
勝
計
本
縣
土
劣
麕
集
滬
上
並
勾
結
在
黨
惡
化
份

子
悉
力
向
黨
部
進
攻
橫
誣
凌
太
荒
張
京
石
等
八
人
凌

太

荒

張

京

石

譚

翼

鵬

蔡

有

常

馮

邁

櫻

顧

熙

呂

兆

平

陳

造

風

爲
共
產
黨
經
總
政
治
部
查
明
不
確
乃
免
於

難
縣
黨
部
於
五
月
十
二
日
發
表
宣
言
剖
明
眞
相
六
月
十
五
日
省
委

特
別
委
員
凌
太
荒
等
五
人
就
職
省
特
派
員
陸
友
白
亦
到
寶
指
導
詎

未
一
旬
於
二
十
三
日
午
刻
在
部
同
志
張
京
石
譚
翼
鵬
呂
兆
平
三
人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黨
務
記

三

被
駐
滬
二
十
六
軍
逮
捕
下
獄
縣
黨
部
亦
被
封
聞
者
驚
愕
蓋
時
在
縣

土
劣
猶
集
上
海
見
計
未
售
於
政
治
部
乃
賄
通
軍
隊
下
斯
毒
手
幸
䝉

葛
建
時
同
志
等
竭
力
營
救
經
前
國
民
政
府
主
席
胡
漢
民
曁
蔣
總
司

令
中
正
等
相
繼
證
明
受
誣
縣
黨
部
于
六
月
廿
九
日
啓
封
張
同
志
等

于
七
月
十
一
日
出
獄
計
前
後
共
三
星
期
已
飽
嘗
鐵
窗
風
味
矣
後
經

特
別
委
員
會
呈
請
江
蘇
省
黨
部
特
別
委
員
會
轉
呈
中
央
將
在
黨
叛

逆
黃
壽
升
邵
繩
祖
永
遠
開
除
黨
籍
以
重
黨
紀
斯
時
寶
山
黨
務
雖
無

特
殊
成
績
然
於
喪
亂
之
餘
猶
能
振
作
精
神
與
舊
惡
勢
力
作
殊
死
戰

亦
非
易
易
也

臨
時
執
監
委
員
會
時
期

自
甯
漢
分
裂
後
武
漢
政
府
於
八
月
中
旬

亦
事
分
共
九
月
中
旬
由
甯
漢
合
作
易
爲
甯
漢
滬
三
方
合
組
特
別
委

員
會
行
使
中
央
職
權
省
以
下
之
黨
部
俱
改
爲
臨
時
執
監
委
員
會
凌

太
荒
呂
兆
平
等
卽
於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宣
誓
就
職
二
十
六
日
委
派

各
區
黨
部
臨
時
執
監
委
員
負
責
進
行
並
聘
請
張
京
石
同
志
爲
全
縣

黨
務
視
察
員
民
衆
團
體
爲
商
民
農
民
協
會
等
俱
着
手
整
理
久
經
沈

寂
之
寶
山
黨
務
至
此
又
呈
活
躍
十
七
年
一
月
發
生
市
縣
劃
界
問
題

黨
部
同
人
首
先
發
起
組
織
寶
山
縣
境
維
持
會
後
改
組
爲
寶
山
縣
治

討
論
會
由
馮
邁
櫻
蔡
有
常
張
京
石
等
主
持
辦
理
結
果
大
場
楊
行
兩

鄕
仍
歸
縣
有
寶
山
之
不
亡
該
會
有
與
力
也

恢
復
特
別
委
員
會
時
期

中
央
特
別
委
員
會
產
生
寧
漢
戰
事
爆
發

自
第
四
次
中
央
執
監
委
員
全
體
會
議
後
政
組
中
央
黨
部
整
理
各
地

黨
務
在
整
理
期
中
各
地
黨
部
一
律
停
止
活
動
故
在
縣
特
別
委
員
會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黨
務
記

四

雖
奉
令
恢
復
因
各
委
員
或
從
事
求
學
或
任
事
地
方
特
委
會
並
未
組

織
成
立
只
由
李
宗
道
侯
史
章
兩
同
志
負
責
維
持
此
時
黨
務
幾
完
全

停
頓。
無
足
述
者。

保
管
時
期

十
七
年
二
月
二
日
第
四
次
中
央
執
監
委
員
全
體
會
議

在
南
京
開
會
以
後
破
碎
之
黨
重
完
整
於
中
央
爲
便
於
整
理
下
級
黨

務
起
見
各
地
黨
部
均
停
止
工
作
聽
候
派
員
整
理
在
此
過
渡
期
中
久

蟄
思
動
之
本
縣
土
劣
以
爲
有
機
可
乘
多
方
設
法
運
動
馮
磬
聲
爲
本

縣
保
管
委
員
嗣
各
級
黨
部
因
不
滿
於
馮
之
過
去
歷
史
表
示
反
對
由

省
特
委
會
改
委
李
宗
道
接
充
負
責
保
管
計
自
五
月
一
日
至
六
月
二

十
六
日
爲
期
僅
五
十
餘
日

黨
務
指
導
委
員
會
時
期
本
黨
自
十
三
年
改
組
以
後
共
產
黨
跨
入
本

黨
陰
謀
破
壤
十
五
年
五
月
二
中
全
會
時
曾
亦
有
整
理
黨
務
之
專
案

終
以
共
產
份
子
之
陽
奉
陰
違
未
著
實
效
此
次
四
中
全
會
之
所
以
再

度
整
理
黨
務
者
良
以
淸
共
以
後
豪
紳
官
僚
腐
化
份
子
相
率
混
入
本

黨
破
壤
本
黨
之
組
織
與
紀
律
致
形
成
破
碎
支
離
之
局
若
不
重
行
整

理
本
黨
之
紀
律
無
由
整
飭
本
黨
之
組
織
無
由
嚴
密
此
黨
務
指
導
委

員
會
之
所
以
產
生
也
本
縣
黨
務
指
導
委
員
會
於
六
月
中
旬
成
立
卽

實
行
黨
員
總
登
記
並
努
力
宣
傳
黨
義
區
黨
部
由
十
二
個
併
爲
六
個

黨
員
由
五
百
七
十
一
人
汰
爲
三
百
六
十
五
人
革
命
精
神
爲
之
一
振

寶
山
黨
務
其
卽
從
此
健
全
歟
待
續
志
之

茲
將
歷
屆
縣
黨
部
委
員
之
變
遷
情
形
及
區
黨
部
區
分
部
之
槪
况
列

表
如
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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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黨
務
記

五

寶
山
縣
第
一
屆
執
行
委
員
會
委
員
及
監
察
委
員
職
別
表

姓

名

籍

貫

委

員

別

職

別

履

凌

太

荒

寶

山

執
行
委
員

常
務
委
員

顧

熙

寶

山

執
行
委
員

秘

書

日
本
東
京
東
洋
大
學
肄
業

張

京

石

寶

山

執
行
委
員

宣
傳
部
長

上
海
震
旦
大
學
預
科
畢
業

蔡

有

常

寶

山

執
行
委
員

組
織
部
長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譚

翼

鵬

寶

山

執
行
委
員

靑
年
部
長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陳

造

風

寶

山

候

補

執
行
委
員

農
民
部
長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金

指

石

嘉
興

候

補

執
行
委
員

工
商
部
長

呂

兆

平

寶
山

監
察
委
員

東
南
大
學
附
屬
中
學
肄
業

劉

守

全

寶
山

候

補

監
察
委
員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寶
山
縣
黨
部
特
別
委
員
會
委
員
職
別
表

姓

名

籍

貫

職

別

履

歷

附

註

李

壽

彭

寶

山

常
務
委
員

吳
淞
江
水
利
協
會
委
員
寶
山
縣
交
通
事
務
局
局
長

中
途
辭
職
專
任
委
員

侯

史

章

寶

山

工
商
部
長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中
途
改
任
常
務

凌

靜

寶

山

婦
女
部
長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中
途
辭
職

陳

荷

百

寶

山

靑
年
部
長

江
蘇
省
立
第
二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中
途
辭
職

凌

太

荒

寶

山

組
織
部
長

中
途
辭
職

陳

造

風

寶

山

農
民
部
長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中
途
改
任
宣
傳
部
長

譚

翼

鵬

寶

山

宣
傳
部
長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中
途
辭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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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黨
務
記

六

姚

成

文

嘉

定

組
織
部
長

上
海
東
亞
同
文
書
院
肄
業

省
黨
部
另
委

沈

士

懐

仙

居

農
民
部
長

曾
任
省
黨
部
祕
書
處
服
務
員

省
黨
部
另
委

楊

佩

文

寶

山

組
織
部
長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省
黨
部
另
委

寶
山
縣
淸
黨
委
員
姓
名
表

姓

名

籍

貫

略

歷

陸

友

白

嘉

定

曾
任
寶
山
南
匯
兩
縣
特
派
員

管

城

太

倉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校
長

寶
山
縣
臨
時
執
監
委
員
會
委
員
職
別
表

姓

名

籍

貫

委
員
別

職

別

履

歷

張

起

寶

山

執
行
委
員

組
織
部
長

江
蘇
省
立
第
二
師
範
講
習
科
畢
業

王

亦

曾

寶

山

執
行
委
員

工
商
部
長

寶
山
楊
行
鄕
第
一
小
學
校
校
長

張

維

瓚

寶

山

執
行
委
員

農
民
部
長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凌

太

荒

寶

山

執
行
委
員

常
務
委
員

見
前

楊

佩

文

寶

山

執
行
委
員

宣
傳
部
長

寶
山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呂

兆

平

寶

山

監
察
委
員

見
前

寶
山
縣
黨
部
保
管
委
員
姓
名
表

姓

名

籍

貫

履

歷

李

壽

彭

寶

山

見
前

寶
山
縣
黨
務
指
導
委
員
會
委
員
職
別
表

姓

名

籍

貫

職

別

履

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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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黨
務
記

七

張

京

石

寶

山

常
務
委
員

見
前

俞

鵬

飛

寶

山

常
務
委
員

上
海
縣
黨
部
宣
傳
部
指
導
幹
事

劉

守

全

寶

山

宣
傳
部
長

見
前

張

蔭

祖

寶

山

組
織
部
長

江
蘇
省
立
第
二
師
範
講
習
科
畢
業

王

一

冰

寶

山

訓
練
部
長

各
區
黨
部
一
覽
表

名

稱

所
在
地

區
分
部
數

黨
員
人
數

委

員

姓

名

改

選

年

月

第
一
區
黨
部

城

市

四

五
十
六

執
委

葛
祖
望

王
玉
齋

王
志
衡

監
委

張
國
權

十
七
年

十
二
月

第
二
區
黨
部

劉

行

六

一
百
○
五

執
委

金
指
石

王
逸
圃

凌
秋
濤

朱
允
宗

朱
維
敬

監
委

顧
文
明

十
八
年

一

月

第
三
區
黨
部

大

場

四

六
十

執
委

沈
銘
盤

胡
康
侯

李
鴻
飛

李
虛
生

浦
文
全

監
委

王

樸

十
八
年

一

月

第

四

區

黨

部

楊

行

三

三
十
六

執
委

張
維
豪

高
粹
登

吳
敬
人

監
委

顧
宗
穆

十
八
年

一

月

第

五

區

黨

部

月

浦

三

三
十

執
委

陳
贊
平

王
舜
時

潘
浩
生

監
委

郭
永
芬

十
七
年

十
二
月

第

六

區

黨

部

羅

店

四

三
十
四

執
委

朱
學
典

周
學
海

錢
士
階

監
委

張
梅
庭

十
八
年

一

月

第
一
直
屬
區
分
部

長
興
沙

七

執
委

孫
理
民

孫
炳
魁

楊
鳳
鳴

十
七
年

十
二
月

第
二
直
屬
區
分
部

高

橋

八

執
委

陳

琛

楊
雲
梯

殷
俊
夫

十
七
年

十
二
月

第
三
直
屬
區
分
部

彭

浦

十
八

執
委

李
根
盤

候
選
靑

王
朝
棟

十
七
年

十
二
月

各
區
分
部
一
覽
表

名

稱

所
在
地

成
立
年
月

黨
員
人
數

工

作

人

員

姓

名

第
一
區
第
一
分
部

城
西
公
園

十
七

十
二

一
七

執
委

曹
維
周

張
貫
虹

華
硯
耕

候
補

曹
行
之

劉
守
全

二
分
部

縣
立
一
高

同

一
一

執
委

徐
學
文

陳
汝
塤

金
克
浩

侯
補

王
石
民

趙
序
東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首
黨
務
記

八

三
分
部

敎
育
局

同

一
六

執
委

王

成

王
毓
淸

陳
荷
百

候
補

四
分
部

縣
立
師
範

同

一
二

執
委

管

城

朱
增
福

錢
國
寶

候
補

宋
紫
玉

第
二
區
第
一
分
部

菊
泉
小
學

同

一
○

執
委

朱
孔
昭

洪
光
華

陳
德
明

候
補

二
分
部

劉
行
中
市

同

二
七

執
委

倪
韞
玉

楊
增
元

王
元
興

候
補

呂
玉
堂

劉
錦
章

三
分
部

保
衞
團

同

一
四

執
委

蔡
惠
興

蔡
其
源

王
佑
卿

候
補

朱
允
宗

劉
建
勳

四
分
部

顧
村
小
學

同

二
○

執
委

顧
拜
颺

候
風
岡

顧
鶴
華

候
補

顧
文
明

王
詠
生

五
分
部

顧

村

保
衞
團

同

二
○

執
委

顧
雄
飛

顧
綏
之

沈
滋
益

候
補

顧
中
良

顧
錦
屏

六
分
部

廣

福

鄕
政
局

同

一
四

執
委

王
浩
英

沈
步
吟

張
印
球

候
補

彭
鎬
成

第
三
區
第
一
分
部

大

場

鄕
政
局

同

二
三

執
委

浦
文
全

胡
康
侯

王

樸

候
補

薛
中
才

二
分
部

第
四
小
學

同

一
九

執
委

李
鴻
飛

張
家
騏

姚
學
禮

候
補

陸
鳳
溥

三
分
部

第
三
小
學

同

一
○

執
委

李
虛
生

李
亞
伯

李
健
藩

候
補

候
介
之

四
分
部

塘

橋

同

八

執
委

沈
銘
盤

郭
雲
淡

楊
士
美

候
補

譚
文
英

第
四
區
第
一
分
部

楊

行

仁
善
堂

同

一
六

執
委

陶

仁

桂
同
人

顏
宗
淵

候
補

二
分
部

第
二
小
學

同

一
二

執
委

高
粹
登

徐
錦
文

朱
仰
賢

候
補

黃
秉
鐸

嚴
鍾
贊

三
分
部

季
家
橋

十
八

一
月

八

執
委

陳
恩
銘

黃
紹
宗

張
維
棠

候
補

盛
家
棟

第
五
區
第
一
分
部

月

浦

第
一
小
學

十
七

十
二
月

一
三

執
委

張
冰
如

徐

榮

葛
慶
辰

候
補

徐

綱

二
分
部

振
新
小
學

同

一
○

執
委

陳
嘉
謨

曹
增
祺

陳
懋
德

候
補

楊
拔
英

三
分
部

月

浦

第
四
小
學

同

七

執
委

郭
以
湘

唐
化
琴

張

剛

候
補

潘
恆
壽

第
六
區
第
一
分
部

羅
店
商
會

十
八

二
月

八

執
委

朱
冷
霏

孫
應
豐

張
梅
庭

候
補

朱
學
典

左
貴
林

二
分
部

公

立

第
二
小
學

同

九

執
委

朱
鍾
符

王
雲
岡

張
炳
生

候
補

杜
天
聞

三
分
部

馬
橋
廟

同

六

執
委

朱
瑞
麟

周
毅
卿

周
學
海

候
補

朱
錦
川

四
分
部

盛

橋

第
一
小
學

同

一
一

執
委

全
良
懐

汪
文
瑞

趙
光
冲

候
補

陳
增
元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一
沿
革

一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卷
一

輿
地
志
沿

革

形

勝

界

至

沙

洲

市

鎭

戶

口

圖

圩

面

積

土

質

氣

候

沿
革

市
鄕
區
沿
革

市
鄕
區
域
祗
閘
北
一
市
於
十
五
年
與
江
灣
重
行
分

劃
後
獨
成
一
區
茲
將
經
過
情
形
列
后

閘
北
自
治
區
域

閘
北
自
治
區
域
自
二
年
八
月
經
省
委
盧
殿
虎

會
同
上
寶
二
縣
知
事
將
江
灣
彭
浦
二
鄕
界
綫
分
劃
正
襍
坿
稅
仍

歸
二
鄕
自
治
機
關
收
納
故
不
足
稱
一
完
全
自
治
區
域
十
五
年
江

灣
鄕
敎
育
會
等
以
隸
屬
閘
北
境
之
結
一
結
九
一
二
圖
人
口
日
多

土
客
複
襍
呈
請
另
劃
市
區
當
經
縣
知
事
馮
成
勘
查
於
十
五
年
七

月
經
省
署
核
定
江
灣
鄕
結
一
結
九
一
闕
三
結
四
四
圖
悉
行
歸
入

閘
北
各
項
正
襍
坿
稅
亦
一
併
劃
分
至
是
閘
北
一
區
始
與
上
海
閘

北
轄
境
組
合
一
完
全
自
治
區
域
由
上
寶
二
縣
知
事
共
同
監
督
茲

將
馮
知
事
查
復
文
錄
后

縣

公

署

呈

復

省

署

文

呈

爲

遵

令

議

復

江

灣

鄕

士

紳

呈

請

變

更

區

域

一

案

仰

祈

鑒

核

示

遵

事

案

奉

鈞

署

第

一

七

九

一

號

訓

令

以

江

灣

鄕

敎

育

會

會

長

吳

序

恩

等

呈

該

鄕

結

一

結

九

一

二

圖

境

界

不

明

請

將

該

二

圖

完

全

劃

歸

閘

北

或

另

立

一

市

等

情

究

竟

是

否

境

界

不

明

有

無

另

行

分

劃

之

必

要

飭

卽

查

照

切

實

履

勘

詳

晰

議

復

以

憑

鑒

核

等

因

奉

此

竊

查

江

灣

與

閘

北

市

區

域

當

民

國

二

年

時

經

由

上

寶

二

縣

知

事

會

同

省

委

邀

集

紳

董

查

勘

劃

分

惟

地

方

坿

稅

仍

歸

江

灣

鄕

所

有

是

以

甲

市

之

人

民

而

負

担

乙

鄕

之

經

費

於

市

鄕

自

治

制

度

確

有

未

合

推

當

時

分

區

之

起

原

係

滬

北

市

政

廳

與

彭

浦

江

灣

二

鄕

爭

議

區

域

故

省

委

與

二

鄕

亦

祗

就

市

政

之

一

部

分

爲

之

酌

定

其

他

自

治

範

圍

內

各

項

權

限

均

未

明

白

規

劃

以

迄

於

今

垂

十

餘

年

閘

北

田

地

仍

沿

用

江

灣

鄕

之

單

契

故

前

年

閘

北

經

董

請

辦

自

治

時

知

事

曾

以

重

行

劃

區

或

仍

照

舊

案

兩

項

辦

法

呈

請

鈞

署

核

示

蓋

閘

北

之

自

治

權

始

終

未

完

全

取

得

原

呈

指

謂

區

域

不

明

亦

觀

念

錯

誤

也

惟

是

案

相

持

已

久

且

江

灣

鄕

選

舉

因

以

停

擱

者

二

年

有

奇

若

不

征

集

各

方

意

見

悉

心

攷

慮

爲

謀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一
沿
革

形
勝

界
址

沙
洲

二

澈

底

公

平

之

解

决

則

治

絲

益

棼

終

難

就

緒

知

事

迭

與

邑

中

耆

宿

曁

二

市

鄕

紳

董

往

復

討

論

經

數

月

之

久

在

江

灣

士

紳

主

張

將

結

一

結

九

一

兩

圖

盡

行

劃

出

無

非

以

客

籍

選

民

太

多

本

鄕

選

民

不

逮

十

分

之

一

萬

一

議

員

胥

屬

客

民

則

喧

賓

奪

主

情

形

隔

閡

實

非

自

治

之

初

願

在

閘

北

士

紳

主

張

則

以

該

市

成

立

未

久

如

變

更

區

域

勢

必

重

復

調

查

再

行

選

舉

且

江

灣

除

結

一

結

九

一

兩

圖

以

外

其

闕

三

結

四

兩

圖

市

面

亦

漸

展

拓

僅

劃

兩

圖

則

不

數

年

後

區

域

又

須

重

定

知

事

察

核

雙

方

見

解

均

各

持

之

有

故

然

咸

爲

本

市

鄕

謀

利

益

初

非

有

個

人

私

意

雜

乎

其

間

但

能

推

誠

相

與

自

不

患

無

解

决

之

方

茲

就

江

灣

固

有

之

地

形

與

閘

北

市

面

之

趨

勢

及

事

實

之

易

於

進

行

擬

將

江

灣

鄕

長

涇

浜

以

南

結

一

結

九

一

闕

三

結

四

共

四

圖

悉

行

劃

爲

閘

北

市

自

治

之

區

嗣

後

江

灣

閘

北

兩

市

鄕

卽

以

長

涇

浜

南

北

分

界

有

一

河

之

隔

壤

地

卽

不

致

混

淆

計

十

年

之

間

區

域

亦

無

須

更

定

至

閘

北

市

旣

經

推

廣

議

董

兩

會

自

以

重

行

選

舉

方

爲

公

允

所

有

田

地

單

契

均

應

隨

時

更

正

以

期

名

實

之

相

符

各

項

正

襍

坿

稅

亦

宜

一

併

劃

分

以

明

權

責

之

攸

屬

庶

將

來

之

軫

葛

無

自

而

生

目

前

之

糾

紛

迎

刃

而

解

徵

諸

多

數

意

見

認

爲

可

行

雙

方

士

紳

亦

無

偏

執

所

有

遵

令

核

議

江

灣

鄕

劃

分

區

域

情

形

理

合

備

文

具

呈

仰

祈

鑒

核

指

令

祗

遵

云

云

形
勝
無

續

界
址
無

續

沙
洲

沙
洲
漲
汰
無
常
續
志
已
詳
言
之
十
年
以
來
又
畧
有
變
遷
分
述
于
后

平
安
沙

查
是
沙
又
名
潘
家
沙
在
石
頭
沙
東
南
續
志
區
域
圖
誤
列

於
東
北
致
崇
寶
業
戶
屢
有
爭
執
且
牽
涉
縣
界
問
題
十
五
六
年
曾

奉
省
政
府
派
員
會
縣
查
勘
石
頭
沙
旣
隸
本
縣
城
市
是
沙
與
縣
城

更
近
應
屬
本
邑
無
疑
茲
特
鄭
重
記
載
以
正
續
志
之
誤

長
興
沙

是
沙
西
北
灘
日
漸
接
漲
東
南
灘
略
汰
居
民
漸
增

瑞
豐
沙

是
沙
與
小
石
頭
沙
之
西
北
毗
連
居
民
有
二
百
餘
戶

東
興
沙

是
沙
在
石
頭
沙
東
南
居
民
六
十
餘
戶

崇
寶
沙

續
志
載
海
關
於
是
沙
設
置
禁
燈
以
保
護
航
海
者
之
危
險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一
市
鎭

戶
口

三

云
云
現
已
移
設
石
頭
沙
東
北
灘
地

永
安
沙

圓
圓
沙

騰
沙

崇
寶
沙
以

上

各

沙

今

漸

就

坍

沒

市
鎭

市
鎭
狀
况
一
如
續
志
惟
近
十
年
來
沿
淞
滬
鐵
路
線
及
接
近
上
海
各

市
鄕
人
民
日
臻
繁
盛
村
集
略
增
茲
分
列
於
后

眞
如村

集

車
站
鎭
在

鎭

東

北

三

里

滬

寧

鐵

路

車

站

旁

九

年

起

有

中

西

商

店

四

十

餘

家

彭
浦村

集

新
橋
鎭
在

鎭

西

南

二

里

許

滬

太

汽

車

路

旁

十

四

年

起

有

米

粮

油

酒

襍

貨

店

等

十

餘

家

王

家
井
亭
在

鎭

西

三

里

交

通

路

旁

十

六

年

起

有

米

粮

油

酒

襍

貨

店

等

十

餘

家

江
灣村

集

宋
家
巷
在

鎭

東

南

殷

十

圖

復

旦

大

學

後

茶

酒

襍

貨

店

等

二

十

餘

家

西
唐
家
橋
在

鎭

北

七

里

雨

二

十

九

圖

內

與

殷

行

毗

連

十

五

年

起

有

米

布

油

酒

等

店

十

餘

家

殷
行村

集

東
唐
家
橋
在

鎭

西

北

六

里

推

二

十

三

圖

內

十

五

年

起

有

布

米

油

酒

等

店

十

餘

家

閘
北
詳

本

志

沿

革

村
集

天
通
菴
原

續

江

灣

見

前

志

十

五

年

七

月

改

隸

閘

北

近

市

面

日

繁

與

上

海

商

場

密

接

不

類

村

集

矣

邢

家
宅

龔
守
宅

戶
口

十
二
年
三
月
江
蘇
省
公
署
公
佈
戶
籍
條
例
五
月
本
縣
遵
令
籌
備
由

縣
擬
具
組
織
大
綱
曁
預
算
等
召
集
各
市
鄕
紳
士
集
議
進
行
九
月
委

金
克
濚
爲
辦
理
戶
籍
事
務
所
主
任
假
邑
廟
東
樓
爲
辦
事
處
劃
全
縣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一

戶
口

四

爲
八
區
第

一

區

城

市

高

橋

第

二

區

吳

淞

楊

行

第

三

區

江

灣

殷

行

第

四

區

閘

北

第

五

區

眞

如

彭

浦

第

六

區

大

場

劉

行

第

七

區

羅

店

廣

福

第

八

區

月

浦

盛

橋

每
區
設
事
務
所
一
處
置
戶
籍
員
一
人
二
鄕
合
併
一
區

者
就
戶
口
較
少
之
鄕
設
分
事
務
所
一
處
置
戶
籍
分
員
一
人
於
十
三

年
二
月
開
始
編
查
以
受
軍
事
影
響
延
至
十
四
年
開
始
着
手
編
查
分

釘
門
牌
七
月
起
辦
理
豋
記
十
六
年
六
月
奉
令
暫
行
結
束
其
經
費
本

經
省
令
規
定
開
辦
經
常
二
費
一
等
縣
七
千
元
二
等
縣
五
千
五
百
元

三
等
縣
四
千
元
由
自
治
費
項
下
支
撥
本
邑
以
自
治
經
費
並
無
餘
存

經
巿
鄕
經
董
聯
合
會
議
决
自
十
二
年
度
起
每
畝
每
年
帶
征
銀
一
分

八
厘
年
可
得
銀
九
千
元
左
右
定
開
辦
費
爲
三
千
元
經
常
費
爲
五
千

元
其
超
出
規
定
之
數
經
縣
知
事
呈
准
施
行
十
三
年
三
月
各
區
戶
籍

員
以
辦
理
困
難
申
請
追
加
經
縣
參
二
會
議
决
加
撥
二
千
五
百
元
共

經
常
費
七
千
五
百
元
閘
北
一
市
接
近
上
海
情
形
繁
襍
自
十
三
年
度

起
由
工
巡
捐
局
按
月
補
助
一
百
六
十
元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起
由
淞
滬

商
埠
督
辦
公
署
加
撥
一
百
元
十
六
年
一
月
督
辦
公
署
以
調
查
完
竣

停
撥
統
計
開
辦
經
常
臨
時
三
項
共
用
銀
二
萬
五
千
八
百
餘
元

續
志
載
五
年
縣
署
續
報
內
務
統
計
人
口
數
全
縣
凡
五
萬
五
千
一
百

零
五
戶
三
十
二
萬
五
千
四
百
六
十
二
口
惟
本
邑
接
近
滬
凟
交
通
利

便
人
事
較
繁
土
客
襍
處
難
詳
碻
數
而
尤
以
閘
北
吳
淞
二
處
爲
尤
甚

茲
就
十
五
年
調
查
表
載
列
於
后
藉
以
覘
十
年
間
之
消
長
焉

寶
山
縣
十
五
年
戶
口
統
計
表

事

別

戶數

人

口

數

備

註

市

鄕

别

本

籍

客

籍

合

男

女

計

男

女

計

男

女

總
數



ZhongYi

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一
戶
口

五

城
廂
市

該

市

內

有

長

興

等

沙

戶

口

數

合

併

計

算

吳
淞
鄕

殷
行
鄕

江
灣
鄕

閘
北
市

該

市

內

有

彭

浦

金

二

圖

戶

口

數

倂

入

計

算

彭
浦
鄕

眞
如
鄕

大
場
鄕

劉
行
鄕

羅
店
市

廣
福
鄕

楊
行
鄕

月
浦
鄕

盛
橋
鄕

高
橋
鄕

總

計

按

本

表

較

續

志

所

載

民

國

五

年

戶

口

數

計

增

四

九

五

八

五

戶

一

四

二

九

二

九

口

圖
圩

圖
圩
總
數
較
續
志
無
甚
增
減
祗
殷
行
鄕
濱
浦
各
地
有
數
處
接
漲
業

已
成
圩
者
爲
岡
十
四
圖
外
唐
圩
衣
十
二
圖
外
冬
圩
衣
十
三
圖
外
收

圩
面
積
共
七
十
一
方
里
又
四
閘
北
一
市
自
十
五
年
七
月
後
劃
入
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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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
山
縣
再
續
志

卷
一
圖
圩

面
積

土
質

氣
候

六

灣
結
一
結
九
一
闕
三
結
四
四
圖

面
積
已

詳

圖

圩

不

另

列

表

土
質
無

續

氣
候
無
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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